
莆政综 (2θ 16〕 h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各类

保障性住房准人标淮规定的通知

各县 (区 )人民政府 (管委会 ),市直各单位,各大企业,各高

等院校 :

《莆田市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规定》已经市政府笫 92

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,现予印发,请认真组织实施: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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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规定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隹房保障体系,扩大保障覆盖面,切实

保障全市隹房困难群体隹房需求,根据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

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意见》 (闽政 [2θ 11]阴 号 )等文

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廉租住房 .

廉租住房面向对象为全市低保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申

请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:

(一 )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具有本市户籍,且在申请地辖

区常住或就业;

(二 )申请人家庭在本市范围内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不

超过 16平方米;

(三 )申请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超过 2.6万元,且家庭总

资产不超过 7.8万元;

(四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福利分房、集资建房等福+ll

性住房政策及未配售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;

(五 )申请人家庭成员申请之日前 3年内未发生房产转移

行为;

(六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我市房屋拆迁安置过渡补偿

措施。

二、公共租赁住房

公共租赁住房面向对象为全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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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、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。申请

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申请地辖区常住或就业,非

本市户籍申请人应在申请地辖区内具有稳定工作 ;

(二 )申请人家庭在本市范围内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不

超过 16平方米,单身人士 (含离婚、丧偶人员 )本人在本市范

围内无住房、未租住公有住房;

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申请人工作单位和申请人家庭住房

不在同一辖区,且申请人在工作所在地辖区内无自有住房、长

期居住在单位所在地辖区的 (申请人工作单位和申请人家庭住

房均在中|心城区的除外 ),视同为在本市无住房 ;

(三 )申请人为 2人户以上 (含 )家庭的,家庭年
`总
收入

不超过 16万元,且家庭总资产不超过 32万元;申请人为单身

人士的,个人年收入不超过 6.15万元,且个人总资产不超过

I2.3万元。市、区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我市工作的省

级以上 (含 )劳模、道模、英模及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

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,不受收入条件限制;

(四 )申请人家庭成员 (单身人士本人 )未享受我市 (含

国家、省直垂直单位在我市范围内的 )福利分房、集资建房等

福利性住房政策及未配售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;

(五 )申请人家庭成员 (单身人士本人 )申请之日前 3年

内未发生房产转移行为;

(六 )申请人家庭成员 (单身人士本人 )未享受我市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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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迁安置过渡补偿措施。

三、经济适用住房

经济适用住房面向对象为我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申请

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户籍,并在本市常住满 2年以

上;

(二 )申请人家庭在本市范围内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不

超过 20平方米;

(三 )申请人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 13.5万元,且家庭总资

产不超过 2θ 万元;

(四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福利分房、集资建房等福利

性住房政策及未配售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;

(五 )申请人家庭成员申请之日前 5年内未发生房产转移

行为;

(六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我市房屋拆迁安置过渡补偿

措施 ;

(七 )未婚单身家庭申请我市经济适用隹房的,申请人须

年满 35周 岁,离异家庭须离异满 2年。

四、限价商品住房

限价商品住房面向对象为我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申

请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户籍,并在本市常住满 2年以

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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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申请人家庭在本市范围内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不

超过 2θ 平方米;

(三 )申请人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 15万元,且家庭总资产

不超过 3θ 万元;

(四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福利分房、集资建房等福利

性隹房政策及未配售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;

(五 )申请人家庭成员申请之日前 5年内未发生房产转移

行为;

(六 )申请人家庭成员未享受我市房屋拆迁安置过渡补偿

措施;

(七 )未婚单身家庭申请我市限价商品住房的,申请人须

年满 35周岁,离异家庭须离异满 2年。

五、相关名词界定

(一 )家庭:指申请人本人、配偶、未婚子女及具有法定

赡养或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人员的集合。未婚人士或独自在我

市稳定工作的非莆籍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,按单身人士认

定。

(二 )人均住房面积:指申请人家庭成员名下住宅房产 (包

括已经合法登记和虽未登记但有家庭成员以所有人或共有人名

义拥有的住宅房产 )的人均面积。

(三 )家庭年总收入:指申请人家庭申请之日起前 12个月

内所拥有的全部可支配净收入。

(四 )家庭总资产:指申请人家庭成员申请之日起前 12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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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内所拥有的全部财产,主要包括:存款、房产 (除计入人均住

房外的非住宅房产 )、 有价证券、车辆等。

(五 )中 j心城区:指荔城区镇海街道、拱辰街遭,城厢区

风凰山街道、龙桥街道、霞林街道。

(六 )稳定工作:指在申请地辖区连续稳定就业,且能够

提供同期缴纳社保或公积金证明,主要包括:

1.与用人单位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,且连续缴纳 6个月

以上城镇职工社保或隹房公积金的对象;

2.在申请地辖区居住 6个月以上,且连续缴纳 6个月以上

城镇居民社保的灵活就业人员。

六、其他

(一 )今后我市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的收入及资产限

值调整,由市住建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适时调整并向社会公布。

(二 )各区人民政府 (管委会 )在本规定基础上,可结合

辖区保障性住房需求及存量情况制定相关准入条件;仙游县可

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(三 )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原 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

于公布莆田市⒛13年度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的通知》 (莆

政综 〔2θ 13〕 127号 )同时废止。

—
◆



抄送: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6月 13 日 印丿之


